
采购需求书

采购单位：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韶关市重金属

环境安全隐患整治项目(仁化坪岗工业园地

块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程)实施方案编

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：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

地址：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大道 228 号

联系电话：0751-6357998

联系人：龚先生

3 中介服务名称

韶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项目(仁化

坪岗工业园地块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

程)实施方案编制服务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

所需服务：工程咨询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：否

3.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。其他要求

不得超出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的要求：

无

5 服务内容和服 1. 项目概况：仁化县董塘镇坪岗工业园地块



务要求 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程，位于广东省韶

关市仁化县董塘镇坪岗村，主要工程内容包

括：（1）固体废物清理处置约 1700 吨；

（2）水池超标积水处理约 1000m³。具体数

量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。

2.服务内容：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，依据韶

关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项目(仁化坪

岗工业园地块历史堆存固体废物整治工程)

原方案及专家评审会意见，深化实施方案并

精准核算工程量，编制预算控制价及提供其

他配合服务。包干完成方案修编及清单编

制，确保数据准确、预算符合韶关市场行情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 地点：韶关市仁化县

2. 方式：按合同履行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 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相关要求：

（一）有意向的单位，请按要求向韶关市生

态环境局仁化分局提交报价文件及相关服

务方案等资料。（此报价包括开展该项目工

作所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税金)。

（二）采购单位根据价格、服务方案 (产品

质量)、资质、服务质量和社会信誉进行综

合评价，评价赋分最高者确定为服务方。评



价采取 100 分制，其中价格、服务方案各为

30 分，资质为 20 分，服务质量、社会信誉

各 10 分。

（三）报价文件内容：1、报价文件；2、

营业执照；3、相关证书认定文件；4、信用

信息报告（信用中国（creditchina.gov.cn)

网站查询下载）；5、服务方案（含工作方

案、服务质量评价情况及社会信誉）；6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；7、过

往服务项目案例和过往服务自评。8.在报价

文件封口处加盖公章并注明“xxx 公司(供应

商)关于 xxx 项目的报价”信息，并于 2026

年 5 月 19 日 17：30 前送达（拒绝接受超时

送达的报价单）。寄送地址: 韶关市仁化县

丹霞大道228号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

综合股（仁化县行政服务中心 8 楼）9.合同

签订：成交单位接到成交通知后三日内到仁

化分局商定合同条款。询价单、成交单位报

价单和其他更优承诺等为签订合同的依据。

按承诺时间完成，如有违约行为，供应商将

承担法律责任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计价标准：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填写，服务

价格以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估算总投资



为基数。采购价控制在 2.9 万元，最低价可

下浮 0-10%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 60 个自然日，自合同生效之日

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

准和其他标准等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判

定标准、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（整改、重新制

作、不再履行合同、解除合同、支付违约金、

赔偿采购人损失、依法宣告合同无效、依法

撤销合同等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10 结算方式

1.一次性付款: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后的 10

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

合同总金额。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11 违约责任 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13 备注

1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

2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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